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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養；同時透過辦理集體協商人才培訓及團體協約法制座談活動，強化工會協商實力；並透

過雇主經驗分享及獎勵措施鼓勵勞資雙方簽訂團體協約，提高團體協約簽約家數。 

四、依行政院主計總處「人力運用調查」, 青年失業者在尋找工作過程中主要困難包括「找不到想

要之職業（33.1%）」、「專長技能不合（27.2%）」及「待遇不符期望（20.8%），因此縮短

青年學用落差為重要課題。為提升青年就業技能、培養其正向職業精神，本部依青年發展階

段之不同需求，結合學校、事業單位及職業訓練資源，推動各項專案訓練措施： 

(一)訓練資源提早導入校園：針對在校青年，搭配學制並結合職業訓練及產業之業界師資、

工作崗位訓練等資源，推動產學訓合作訓練、大專就業學程及雙軌訓練旗艦計畫，協助

青年及早學習符合產業需求之技能。 

(二)結合工作崗位訓練：針對離校後待業青年，推動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及明師高徒計畫，結

合事業單位用人需求或業界資深師傅，以先僱用後訓或一對一師徒制專人指導青年，以

做中學的方式加強專業知能，熟悉產業環境或企業文化，促進其就業。 

五、此外，因教育普及與國人就業習慣改變，為配合產業發展，基於補充性原則，始開放引進外籍

勞工從事國人較不願從事之基層體力工作，適當運用外籍勞動力，實有助於我國經濟發展。

惟為兼顧本國勞工權益，依現行規定，雇主申請聘僱外籍勞工前，依所申請從事之工作類別

不同，應先以合理薪資招募本勞，如招募的本國勞工人數無法填補人力缺口，始可就不足額

核予外籍勞工，且外籍勞工人數係依本國勞工人數按比例計算且訂有上限，以避免影響整體

薪資條件。 

六、另本部依據留才攬才計畫規劃推動外籍人才工作評點制，係為為多元延攬及留用我國所需的外

籍專業技術人才，以協助發展重要產業，提升國家及產業競爭力並創造國人就業機會。依現

行規定，外籍專業人員須具備一定學經歷資格（如為大學畢業須具 2 年以上工作經驗），且

月薪須達 47,971 元。目前規劃係維持上開規定，另訂評點制，以利多元彈性延攬人才。評點

制採計學歷、專業能力、相關工作經驗、具備他國外語能力、配合政府政策、聘僱薪資及華

語語文能力等多元審查標準，評點達 60 點以上始可來臺從事專門技術工作，以明確篩選出國

內所缺乏的外籍專業技術人才，其中聘僱薪資仍為評點項目之一。鑑於相關法規涉及修正外

國人來臺從事專業工作及國人就業權益等議題，修正草案預告期間各界甚為關注並提供眾多

意見，爰經行政院 105 年 1 月 26 日研商決定，請本部持續蒐集意見並加強溝通，後續依共識

辦理。為使攬才留才計畫更為周延，本部已邀集關切本案之立法委員、黨團、專家學者、全

國性勞工與資方團體及相關政府部會等，分別於 105 年 2 月 16 日、2 月 26 日及 3 月 3 日辦理

北中南 3 場次說明會完竣，並預定於 3 月中旬辦理共識會，俟獲得社會共識後辦理後續行政

作業。 

七、未來本部仍將賡續檢討基本工資、培育工會協商能力、提升勞工職能，並於各適當場合及時機

，鼓勵事業單位善盡企業社會責任，致力提升勞工薪資，改善勞動條件，以達勞資雙贏。 

（二十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校園安全維護事宜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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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295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4-105） 

徐委員就校園安全維護事宜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為避免校外人士入侵校園事件發生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與確保師生安全，本部國教署採

取相關具體防處措施如後： 

一、104 年 6 月 5 日邀集各縣（市）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針對上述作為，共同研商強化校園安全

機制，並區分中央、縣（市）及學校等三個層面，妥慎檢討各項作為之可行性與具體執行方

式，並於 7 月 1 日策訂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實施計畫」，研擬「師生

自我防護知能」、「建構完善警監系統」、「落實人車進出管制」、「加強校園安全巡查」

、「建立雙向聯繫合作」及「精進緊急應變能力」等六項策進作為，以供各地方政府及各級

學校遵行。 

二、104 年度補助各地方政府協助轄屬學校設置警監系統，計 278 校 3,000 萬元。105 年編列預算

2 億 5,925 萬 6,000 元，並於 105 年 1 月 22 日函文各地方政府檢討（視）轄屬學校校園安全設

施（備）現況，並要求於 4 月 15 日函復調查成果，俾憑辦理經費補助作業，以有效提升校園

安全防護強度，確保師生安全。 

三、104 年 11 月間辦理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知能種子師資研習」4 場次，邀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

園安全業務承辦人員參加，共計召訓 800 人次；另邀集各直轄市及各縣（市）政府校園安全

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實施「強化校園安全業務研習」，以分別強化各級學校實務工作同仁緊

急應變知能，及各縣（市）政府承辦人業務督訪與輔導能力；105 年度規劃於 5-6 月間再辦理

4 場次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知能種子師資研習」，以共同建構友善健康之校園安全環境。 

四、104 年 9-12 月邀集專家學者及學校代表完成「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理手冊」編修，並印製

4,000 冊分發各地方政府及轄屬國民中、小學，期使學校教育人員執行各項校園安全維護工作

有所依循，以保障學生就學安全。 

五、本部國教署已於 105 年 2 月 2 日函文各地方政府，針對轄屬學校完成校園安全防護現況調查與

檢視，要求各級學校落實校園安全自主管理，並於 4 月 30 日前函復調查結果，以作為本部及

各地方政府校園安全防護工作後續規劃依據。 

（二十一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教育部推展公共閱讀同時，亦應注意

區域間發展情形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295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4-103） 

徐委員就教育部推展公共閱讀同時，亦應注意區域間發展情形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自 98 年起辦理「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」，全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
